【公布日期文號】內政部100年01月1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022號令
【要旨】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部分規定，自即日起生效。
【內容】

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部分規定，自即日起生效。

附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部分規定
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

	登   記

原   因
	意      義
	適  用  部  別
	備    註

	
	
	土 地

標示部
	建 物 

標示部
	土地建物所有權 部
	土地建物他項權利部
	

	 合     併
	指數宗土地或數建號建物合併為一宗或一建號時所為之變更登記。
	ˇ
	ˇ
	ˇ
	ˇ
	

	拍     賣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將債務人財產予以拍賣後，拍定人憑其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明書所為之權利移轉登記。
	
	ˇ
	ˇ
	ˇ
	

	收歸國有
	依法定原因收歸為國有所為之登記。
	ˇ
	
	ˇ
	ˇ
	含

1. 没收。

2. 無人承認繼承。

3. 無主土地公告期滿收歸國有。

4. 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及地籍清理條例第十五條規定，未完成標售而為國有者。

	保全處分
	法院囑託依法所為保全處分之登記。
	
	
	ˇ
	ˇ
	

	查      封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因強制執行囑託登記機關所為之查封。
	
	
	ˇ
	ˇ
	

	假  扣  押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因強制執行囑託登記機關所為之假扣押登記。
	
	
	ˇ
	ˇ
	

	塗銷假扣押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塗銷假扣押所為之登記。
	
	
	ˇ
	ˇ
	

	法院囑託

回復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回復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登記及他項權利登記所為之登記。
	
	
	ˇ
	ˇ
	

	塗銷查封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塗銷查封所為之登記。
	ˇ
	ˇ
	ˇ
	ˇ
	含未登記建物查封塗銷。

	查封部分

塗銷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塗銷部分查封所為之登記。
	
	ˇ
	ˇ
	ˇ
	

	法院囑託

塗銷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塗銷所有權或他項權利所為之登記。
	
	
	ˇ
	ˇ
	

	調處移轉
	依調處結果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移轉登記。
	
	
	ˇ
	ˇ
	

	調處共有

物分割
	依調處結果所為之共有物分割登記。
	
	ˇ
	ˇ
	
	

	未登記

建物查封
	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就未登記建物所為之查封登記。
	
	ˇ
	
	
	


PAGE  
1

